
    深圳市华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深圳市华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00 年

10月 19日下午在本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宋振光主持,应到监事 5人,实

到监事 3人,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认真审议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本公司出售深圳市华宝进出口公司和深圳华宝(上海)房地产开发公司股权的议

案; 

  二、关于本公司与深圳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深圳市宝安区投资管理公司进行资产置换的

议案; 

  三、关于本公司收购深圳市泰丰科技有限公司和深圳市泰丰通讯电子有限公司股权的议

案。 

  以上议案将提交本公司 200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监事会依照有关法律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对以上三项决议进行有效监督,本监事

会认为: 

  一、该项关联交易是遵照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购买或出售资产行为的通

知》要求进行的,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0 年修订本)》和相关条款的规

定。 

  二、该项关联交易定价合理,程序规范,手续完备,不存在产业政策和法律方面的障碍,对

全体股东是公平的,没有发现内幕交易,没有损害股东的利益或造成公司的资产流失。 

  三、此次资产重组对调整公司产业结构是十分必要的,可以起到突出并强化主业、增强公

司盈利能力、利于公司今后发展的作用。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华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00年 10月 24日 


